
 110 年度苗栗縣大湖鄉「鯉魚潭水庫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」獎助學金及營養餐費申請表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

日

申      

請     
 

資      

料

戶長： 戶籍地址：       村      鄰             號 聯絡電話： 手機號碼：

戶
內
在
學
人
口

姓名 出生日期 與戶長關係 在學學校 在         學         資         格 補助金額

□幼稚園、國中小□高中、大學□109下□110上 □成績單□收據□營養餐費

□幼稚園、國中小□高中、大學□109下□110上 □成績單□收據□營養餐費

□幼稚園、國中小□高中、大學□109下□110上 □成績單□收據□營養餐費

  □幼稚園、國中小□高中、大學□109下□110上 □成績單□收據□營養餐費

□幼稚園、國中小□高中、大學□109下□110上 □成績單□收據□營養餐費

□幼稚園、國中小□高中、大學□109下□110上 □成績單□收據□營養餐費

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

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

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

補助總金額：

幼稚園：每名 20000 元整。國中小學：每名 6000 元整。

高中：每名 12000 元整。大學：每名 20000 元整。

領

據

、

切

結

書

一、茲向苗栗縣大湖鄉公所領到110年度「鯉魚潭水庫保護區」子女教育獎助學金及營養餐費補助經費總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

具 領 人：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本人同意「110年度苗栗縣大湖鄉鯉魚潭水庫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」獎助學金及營養餐費_________元整匯入______________先生/小姐__________________帳戶

無訛。

三、本人申請苗栗縣大湖鄉公所110年度「鯉魚潭水庫保護區」子女教育獎助學金及營養餐費，所填內容及資料確屬實情，完全遵守相關規定，且本人及戶內在學

人口皆「實際居住」於戶籍內。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無條件繳回獎助學金及營養餐費，特立切結書為憑。

此致

  苗栗縣大湖鄉公所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 ：               蓋章：

審核 □符合補助之規定。      □不符合補助之規定，不符合原因：



備註

一、補助期限內申請送件有效。

二、本表及切結書、領據請確實詳閱填寫、勾選、用印及簽章完整。

三、各項資料如不齊全受理人員逕自退還，俟補齊再受理。

核章
收  件  人 承  辦  人 課       長 財  行  課 主  計  室 秘       書 鄉       長


